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歳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1) 国民健康保険料│     7,739,800,000│     9,368,225,799│     7,718,407,698│       318,841,023│   1,339,210,927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還付未済額 8,233,849)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国民健康保険料 │   7,718,407,698│ (還付未済額 8,233,84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一般被保険者国 │   7,710,843,705│ 1.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900,452,248┃  
 ┃   民健康保険料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873,338,886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,113,362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67,921,293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57,851,402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069,891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.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8,517,64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5,313,705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203,936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.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9,452,563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.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,216,578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.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,283,382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退職被保険者等 │       7,563,993│ 1. 医療給付費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86,996┃  
 ┃   国民健康保険料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85,3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696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6,705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6,097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8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.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賦課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,755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,112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3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.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378,457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.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5,799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.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1,28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１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2) 府支出金      │    30,367,595,000│    29,719,857,648│    29,719,857,648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府補助金       │  29,719,857,64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保険給付費等交 │  29,681,894,000│ 1. 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（普通交付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229,952,000┃  
 ┃   付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（特別交付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1,942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1) 保険者努力支援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,275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2) 特別調整交付金分（市町村向け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,854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3) 都道府県繰入金（２号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,211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(4) 特定健診等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,602,000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事業助成補助金 │      37,963,648│ 1. 事業助成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,963,648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3) 繰 入 金    │     3,698,858,000│     3,615,479,251│     3,615,479,251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一般会計繰入金 │   3,615,479,2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一般会計繰入金 │   3,615,479,251│ 1.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 （保険料軽減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93,628,33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.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 （保険者支援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5,418,246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. 職員給与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5,198,31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. 事務費等分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,468,844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. 出産育児一時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,470,12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. 国保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1,359,0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7. 地方単独事業減額調整分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,936,40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２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4) 諸 収 入    │       202,928,000│       128,361,850│       119,879,012│           872,121│       7,641,001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還付未済額 30,284)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延 滞 金     │      42,278,774│ (還付未済額 30,2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一般被保険者延 │      42,025,705│ 1. 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,025,705┃  
 ┃   滞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2.退職被保険者等 │         253,069│ 1. 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3,069┃  
 ┃   延滞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雑   入     │      77,600,238│ (還付未済額 8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一般被保険者第 │      54,434,956│ 1. 第三者行為損害賠償金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,434,956┃  
 ┃   三者納付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3.一般被保険者返 │      22,859,173│ 1. 不当利得等による療養給付費等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859,173┃  
 ┃   納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4.退職被保険者等 │           1,526│ 1. 不当利得等による療養給付費等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526┃  
 ┃   返納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5.一般指定公費交 │          56,498│ 1. 一般指定公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,498┃  
 ┃   付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6.雑   入     │         248,085│ 1. 雑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8,085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5) 繰 越 金    │       735,104,000│       735,104,467│       735,104,467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1.繰 越 金     │     735,104,46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1.繰 越 金     │     735,104,467│ 1. 前年度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5,104,467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３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款    │  予  算  現  額  │  調    定    額  │  収  入  済  額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収 入 未 済 額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(6) 国庫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5,418,000│         4,921,000│         4,92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項    目   │ 収  入  済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概     要     説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  (項)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2.国庫補助金     │       4,92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5.国民健康保険制 │       3,807,000│ 1. 国民健康保険制度関係業務準備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807,000┃  
 ┃   度関係業務準備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事業費補助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
 ┃ 6.社会保障・税番 │       1,114,000│ 1. 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14,000┃  
 ┃   号制度システム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整備費補助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歳 入 合 計  │  41,913,649,0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
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－ ４ 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